
深圳市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关于征集
2023 年度国防领域技术攻关

项目需求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更好发动深圳新域新质力量服

务国防建设，根据有关工作部署，我办决定启动 2023 年度深圳

市国防领域技术攻关项目需求征集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征集领域

结合深圳市政府提出重点发展的“20+8”战略性新兴产业和

未来产业集群，兼顾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技术与基础性支撑性高

端产品科研攻关任务，重点面向以下领域征集：

（一）人工智能：人工智能算法、智能控制软件、无人系统

和装备等；

（二）信息网络：信息安全、网络攻防、网络关键基础设施、

云计算与大数据应用、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技术应用、新型计算

机及信息终端设备、大型工业软件；

（三）电子技术：关键电子材料、新型电子元器件、集成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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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设计制造等；

（四）航空航天：卫星制造、卫星技术应用、航天器及运载

火箭重要零部件、遥感信号处理及应用等；

（五）海洋工程：海洋探测、水声通信、海洋军工装备等；

（六）能源工程：核领域基础原材料、核能利用装备、核辐

射检测监测仪器、核医疗、高性能电池等；

（七）新材料：前沿新材料、先进有色金属材料、高性能纤

维材料、先进化工材料等；

（八）智慧后勤：数字化工厂、后勤人员管理系统、后勤能

源保障系统等。

二、具体要求

（一）项目应符合深圳未来发展方向和国防科技工业发展要

求，项目实施能够最大限度发挥创新资源效能，有力解决国防科

技工业领域难点堵点，有效促进相关产业发展。

（二）报送单位应具备项目成果转化与产业化推广应用能力

的军工院所、高等院校、“民参军”等企事业单位。

（三）鼓励报送单位牵头与军工主机所、主机厂，或具有较

强科研能力和条件的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组成联合体，实施产学

研用协同攻关。

（四）同一项目需求不得以不同单位名义重复报送。

（五）已获国家、省和市级其他主管部门资助的项目，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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